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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规范 

为进一步加强就业援助工作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，

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<陕西省就业援助

办法>的通知》(陕人社发﹝2012﹞114号)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规范。 

一、就业困难人员范围 

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因身体状况、技能水

平、家庭因素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西安市行政区域户籍且长期

（在我市居住满半年以上）居住在我市的人员，包括： 

（一）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登记失业人员，是指在申请就业困

难人员认定时，已经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且按时进行失业登记满一

年以上(含一年)的人员，该类人员在失业期间未在企业(单位)

缴纳社会保险费； 

（二）毕业后超过半年未实现首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是指

近五年毕业的国家统招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校毕业生，在毕业半年

以上未实现首次就业的人员； 

（三）失业的残疾人，是指在劳动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和就

业愿望且持有《残疾证》的人员； 

（四）未就业的城镇退役军人和军烈属； 

（五）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，是指女满

40周岁、男满50周岁的失业人员； 

（六）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失业人员； 

（七）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

民成员，是指劳动年龄内(在校学生、现役军人、内退人员、办



 

 — 2 — 

理退休人员除外)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均进行了失业登记，且

无一人有经营性、投资性收入，并不含领取退休金人员的家庭人

员； 

（八）失去土地的困难农民，是指在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
时，因为政府规划进行整体改造或搬迁而失去土地且属享受最低

生活保障、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、未就业的退役军人和

军烈属或残疾的农民 

（九）省、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。 

二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，均需持本人身份证件、户

口本、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办理申请认定，社

区工作人员根据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入户调查，对其情况进行核

实。对个人长期未在户籍所在地社区居住的，则向本人常住地社

区进行申请。 

（二）社区将初审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上报至辖区街道

(乡镇)劳动保障工作机构。我市开发区所属社区没有街办的，由

社区主管部门负责复审。 

（三）街道(乡镇)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对复审合格的人员采取

适当方式在其申报社区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-般为5个工作日，对

公示没有异议的人员报区(县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。 

（四）区(县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街道(乡镇)劳动保

障工作机构上报的就业困难人员资格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应在

“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统” 中进行登记，

并在《就业创业证》的“就业援助卡”上标注其就业困难人员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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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。 

三、所需资料 

就业困难人员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及认定标准，需出具以下材

料。 

（一）共性资料 

1.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; (户口本复印件含首页及

本人页) ; 

2.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; 

 3.《西安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》; (见附件) 

(二)个性资料 

1.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登记失业人员，应出具个人与原单位解

除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或领取失业保险待遇证明材料; 

2.毕业后超过半年未实现首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应提供本

人毕业证复印件; 

3.失业的残疾人，应提供民政部门出具的《残疾证》或劳动

部门出具的劳动能力等级鉴定证明; 

 4.未就业的城镇退役军人和军烈属，应提供军人管理部门出

具的相关证明材料; 

5.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失业人员，应提供《离婚证》

或其他证明材料; 

6.失去土地的就业困难人员，需提供个人被征地证明材料及

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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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认定要求 

（一）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

予认定: 

 1.个人无就业愿望或无就业能力的; (无正当理由，累计

3次不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推荐就业的人员) 

 2.被用人单位录用的; 

 3.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，并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; 

4.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; 

5.入学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的; 

 6.有经营性收入的。(包括房屋出租、门面出租、入股经

营、车辆、土地流转等) 

(二)就业困难人员的退出 

已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如出现以下情形的，应予以退出: 

1.被用人单位录用的; 

2.从事个体经营的; 

3.入学、服兵役、移居境外的; 

4.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被劳动教养的; 

5.终止就业要求，或拒绝公共就业服务的; (累计拒绝公共

职业介绍 3次以上) 

6.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的。 

附件:西安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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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 

姓     名 必填 性别 必填          

出生年月 
  年必填   月    

日 
民族 必填 一寸照片 

政治面貌 必填 文化程度 必填 婚否 必填  

户籍详细地址     市     区（县）      街道（镇）      社区（村）  必填 

现居住地地址  市     区（县）      街道（镇）     社区（村）   必填     小区（家属院） 

联系电话 必填 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必填 

身份证号码 必填 

本人同住亲属基本情况 

姓名 与本人关系 现年龄 现工作（或学习）单位 收入情况 

必填     

     

     

申请人身份 

类型 

□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登记失业人员  □失业的残疾人  □距退休年龄不足十年人员 

□毕业后超过半年未实现首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 □失去土地的就业困难人员 

□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失业人员  □未就业的城镇退役军人和军烈属 

□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家庭人员均处于失业状况的城市居民家庭成员     必填 

个人承诺 社区意见 街道（乡镇）意见 
区（县）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意

见 

本人承诺： 

1、未被用人单位录用；

2、未从事个体经营或 

创办企业；3、不属入学、

服兵役、移居境外等情

况；4、无经营性收入。

（包括房屋出租、门面

出租、入股经营、车辆、

土地流转等 

以上内容属实，如有虚

假本人愿承担一切后

果。 

承诺人：必填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经我社区调查了解， 

情况属实。 

 

 

 

经办人（签名） 

 

 

 

 

审核人（签名）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经我单位公示，该同志

情况属实。 

公 示 日 期 为             

月   日到  月  日共

五日。 

 

经办人（签名） 

 

 

 

审核人（签名） 

 

 

           

 

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经核查，该人员情况属实。 

 

 

 

经办人（签名） 

 

 

 

 

审核人（签名） 

 

 

           

 

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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